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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Group Limited
中國環境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30）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業績
中國環境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

一三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該等中期財務報表仍未經審核，但已獲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核數師審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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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5 2,700 5,142

銷售成本 (1,800) (2,162)  

毛利 900 2,980

其他收入 6 795 167

行政開支 (19,862) (21,166)

其他經營虧損 (3,067) –

生物資產公允值變動減出售成本產生之收益 12,926 218  

經營虧損 (8,308) (17,801)

融資成本 7 (3) (3)  

除稅前虧損 (8,311) (17,804)

所得稅開支 8 (2,696) (584)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9 (11,007) (18,388)

除稅後其他全面收入：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02 (173)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10,905) (18,561)  

每股虧損 10 （經重列）

基本（每股港仙） (1.17) (5.04)  

攤銷（每股港仙） (1.17)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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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2,212 2,250

生物資產 13 723,243 710,248

無形資產 14 126,807 129,421

收購附屬公司之有抵押按金 15 90,000 150,000  

942,262 991,919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6 14,478 11,036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9,015 3,753

銀行及現金結餘 96,523 64,157  

120,016 78,94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7 8,199 8,481

融資租賃應付款項 – 47

即期稅項負債 7,547 7,421  

15,746 15,949  

流動資產淨值 104,270 62,99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046,532 1,054,916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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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應付款項 – 49

遞延稅項負債 213,748 211,178  

213,748 211,227  

資產淨值 832,784 843,68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8,857 18,857

儲備 813,927 824,832  

總權益 832,784 843,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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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賬 法定儲備 股本儲備
以股份為

基礎補償儲備 外匯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經審核） 3,654 770,757 5,407 76 990 92,491 (162,667) 710,708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 (173) (18,388) (18,561)

公開發售 12,060 145,821 – – – – – 157,881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5,714 916,578 5,407 76 990 92,318 (181,055) 850,028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經審核） 18,857 969,958 5,407 76 990 80,229 (231,828) 843,689

購股權失效 – – – – (990) – 990 –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 102 (11,007) (10,905)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8,857 969,958 5,407 76 – 80,331 (241,845) 832,784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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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27,166) (7,802)

投資活動所得之現金流量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淨額 60 1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431) –

就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已付按金之退款 60,000 –

就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支付之按金 – (150,000)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59,629 (149,999)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96) 157,861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增加淨額 32,367 60

匯率變動之影響 (1) –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64,157 29,492  

期末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96,523 29,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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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中國環境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是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Ugland 

House, South Church Street, P.O. Box 309,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British West 

Indies，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灣仔港灣道6-8號瑞安中心2樓。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主板及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種植產品、環保系統及種植材料之銷售及分銷以及提

供綠色科技服務。

2.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要求而編製。

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份財務報表所規定之全部資

料及披露，故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遵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時，管理層須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該等判斷、估計及

假設會影響政策應用及按每年度截至報告日期為止呈報之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金額。實際結果可能

有別於此等估計。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

務報表所用者一致，惟下述者除外。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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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均與本

集團業務有關並於其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期間及過往期間本集

團之會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呈列及所報告之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未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及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能確定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

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4. 公允值計量
公允值之定義為市場參與者於計量日期進行之有序交易中出售資產所收取或轉讓負債所支付之價格。以

下公允值計量披露使用之公允值層級，將估值技術所用輸入數據分為三個等級，以計量公允值：

第一級輸入數據： 本集團於計量日期可取得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報價（未經調整）。

第二級輸入數據： 資產或負債可直接或間接觀察之輸入數據，第一級包括之報價除外。

第三級輸入數據： 資產或負債之不可觀察數據。

本集團之政策為確認截至於事項或狀況變動導致該轉移之日期止該等三個等級之任何轉入及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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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允值計量（續）
(a)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允值層級披露：

     

使用以下輸入數據之公允值計量 總計

概述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常性公允值計量：

生物資產 – 723,243 – 723,24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香港上市證券 9,015 – – 9,015    

經常性公允值計量總額 9,015 723,243 – 732,258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允值層級披露：

     

使用以下輸入數據之公允值計量 總計

概述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常性公允值計量：

生物資產 – 710,248 – 710,248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香港上市證券 3,753 – – 3,753    

經常性公允值計量總額 3,753 710,248 – 714,001    



– 10 –

4. 公允值計量（續）
(b) 於報告期末之本集團所用估值過程披露及公允值計量所用估值技術及輸入數據：

本集團管理層負責進行財務報告所規定之資產及負債公允值計量，包括第三級公允值計量。管理

層直接向董事報告該等公允值計量。管理層與董事會每年討論估值過程及結果。

第二級公允值計量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公允值

千港元

概述 估值技術 輸入數據 （未經審核）

生物資產 市場值 每立方米市價 723,243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之公允值

千港元
概述 估值技術 輸入數據 （經審核）

生物資產 市場值 每立方米市價 71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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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收益指對客戶銷售貨品及顧問服務費用，扣除期內退貨撥備及貿易折扣。

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部為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之策略業務單位。由於各業務需要不同技術及市場推廣策

略，故分開管理各可呈報分部。

分部溢利或虧損不包括利息收入、融資成本及所得稅開支。分部資產不包括收購附屬公司之按金及透過

損益按公允值計量的金融資產，而分部負債不包括遞延稅項負債。

有關可呈報分部的損益、資產及負債的資料如下：

     

綠色技術

顧問費收入 銷售種植材料 銷售種植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2,700 – – 2,700    

分部溢利╱（虧損）包括： 900 (11) 4,368 5,257

生物資產公允值變動減出售

成本產生之收益 – – 12,926 12,926

折舊及攤銷 (2) – (2,647) (2,649)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未經審核） 2,881 741 856,818 860,440    

分部負債（未經審核） 3,705 548 1,204 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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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有關可呈報分部的損益、資產及負債的資料如下（續）：

     

綠色技術

顧問費收入 銷售種植材料 銷售種植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4,612 530 – 5,142    

分部溢利╱（虧損）包括： 2,962 (5) (11,939) (8,982)

生物資產公允值變動減出售

成本產生之收益 – – 218 218

折舊及攤銷 (2) – (2,383) (2,385)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分部資產（經審核） 6,546 752 840,595 847,893    

分部負債（經審核） 3,706 548 1,176 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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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有關可呈報分部的損益的對賬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總額 5,257 (8,982)

其他損益：

融資成本 (3) (3)

所得稅開支 (2,696) (584)

企業及未分配虧損 (13,565) (8,819)  

年度綜合虧損 (11,007) (18,388)  

6. 其他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租收入 704 160

其他 91 7  

795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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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成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融資租賃利息 3 3  

8. 所得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27 1,125

－中國企業所得稅 – –

遞延稅項 2,569 (541)  

2,696 584  

香港利得稅已按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6.5%）計提撥備。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

實施規例，本公司之中國附屬公司稅率為25%（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25%）。

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稅項已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根本有關現行法例、詮釋及常規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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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本集團之期內虧損已扣除以下各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花紅及津貼 1,994 1,97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3 17

無形資產攤銷 2,647 2,383

已售存貨成本 – 512

折舊 428 351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允值變動之虧損淨額 3,067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19 –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費用 2,653 2,220  

10.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之計算基準為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六個月期間虧損約11,007,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8,388,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942,854,508股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364,589,532股）。計算上一個期間每股基本虧損所用之普通

股加權平均數，已就本公司上一個期間之公開發售影響而作出相應調整及重列。

每股攤薄虧損

概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因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期間並無任

何攤薄潛在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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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無）。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傢具、裝置及設備約431,000港元及出售賬面值

約41,000港元之汽車。

13. 生物資產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期初╱年初 710,248 750,671

生物資產公允值變動減出售成本所產生之收益╱（虧損） 12,926 (38,962)

匯兌差額 69 (1,461)  

期末╱年末 723,243 710,248  

本集團之生物資產指位於約30,000畝種植土地上的未採伐林木，該種植土地的租期為30年，於二零三八

年屆滿。未採伐林木主要為白楊樹（佔全部未採伐林木的99%），夾雜少數其他品種的落葉喬木，例如榆

樹及柳樹。期內，本集團並無砍伐或銷售任何未採伐林木（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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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生物資產（續）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未採伐林木的數量由本集團委聘之獨立林木營運商評估。本公司

董事採用市值法評估未採伐林木的價值。該方法根據現行市值（按每單位立方米原木價格計算）及於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種植土地的可銷售林木總量計算公允值減銷售生物資產成本。所採用的主要假設

如下：

1. 現行政治、法律、技術、財政、經濟狀況、氣候及任何其他自然條件並無重大轉變；

2. 白楊樹可於八年內成長至一定大小可合法採伐，而以有機肥料種植的白楊樹於五年內即可採伐；

及

3. 林業產品價格增長率、林業種植的設置費及維護費會隨中國林木產品的物價指數上升而增長。

自然風險

本集團的收入主要取決於能否採伐足夠的林木。在種植土地內採伐林木及種植土地樹木的生長或會受當

地惡劣天氣情況及自然災害的影響。自然災害涉及地震、降雨量、地下水、火災、疫症、昆蟲侵襲及害

蟲等天氣情況。惡劣天氣情況或自然災害可能令種植土地可供採伐的林木減少，亦可能妨礙本集團的原

木經營或種植園林木的生長，從而嚴重影響本集團及時生產足夠產品數量的能力。

14.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指經營權，涉及本公司附屬公司使用及經營種植土地權利的有利內容。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收購附屬公司。無形資產使用直線法於剩餘24年租期內攤銷。期內減幅乃由於期內

扣除攤銷所致。本公司董事認為，經營權之預期可收回金額超出其賬面值，故並無於期內結算日確認減

值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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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就收購附屬公司已抵押按金
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分別訂立買賣協議及

補充協議，內容有關收購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目標集團」）之100%股本權益，目標集團主要於

中國從事酒店業務（「建議收購事項」）。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本集團支付150,000,000港元，作

為可退還按金。該筆可退還按金已就目標公司一間香港附屬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作抵押。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之公佈（「公佈」），本集團與賣方訂立終止協議（「終止協議」）

以終止建議收購事項，因為建議收購事項之若干先決條件尚未達成。根據終止協議，本集團與賣方協

定，可退還按金將分三期退還予本集團，包括分別須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日、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七

日及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償還60,000,000港元、45,000,000港元及45,000,000港元。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七日收取第一期退款60,000,000港元。至於第二期退款，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後至此等中期財務報表批准日期，第二期退款45,000,000港元仍然逾期未還。本公司現

正就欠款尋求法律意見。

由於可退還按金以目標公司之香港公司全部股權作抵押，以及本公司正與賣方磋商收回未償還款項，故

本公司董事預期未償還款項可以收回，並認為於此等中期財務報表不就有關款項計提減值撥備乃合適之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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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3,112 4,91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1,366 6,124  
14,478 11,036  

本集團主要以信貸方式與其他客戶訂立交易條款。信貸期一般介於30至60天不等。每位客戶均有信貸上

限。新客戶通常須要提前付款。本集團力求對其尚未償還應收款項維持嚴格監控。董事定期檢閱逾期結

餘。應收賬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已扣除撥備）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至30天 2,700 4,500

31至60天 – 412

61至120天 – –

120天以上 412 –  
3,112 4,912  

17.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 –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199 8,481  
8,199 8,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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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以股權結算之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現行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獲批准（「購股權計劃」）（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六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獲股東通過決議案更新購股權計劃的10%一般上限）。購股權計劃旨在以靈活方

式向參與者給予獎勵、獎賞、酬金及╱或提供福利，以及給予參與者於本集團持有個人權益之機會，並

讓本集團與參與者之間建立共同目標，以改善本集團之業務及盈利能力和提升股東整體價值。

董事會可酌情邀請任何參與者接納購股權。承授人簽署一式兩份表示接納購股權之函件及支付1港元作

為接納購股權之代價後，購股權將被視為已授出及獲承授人接納。

根據購股權計劃，本公司股份認購價須為以下各項之最高者：(i)提呈購股權當日（必須為營業日）在聯交

所每日報價表所報本公司股份收市價；(ii)緊接提呈購股權當日前五個營業日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本公

司股份收市價的平均價；及(iii)本公司股份面值。

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之全部購股權獲行使而可發行之本公司股份總數，合

共不得超過於批准購股權計劃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10%。購股權可於董事全權酌情釐定之期間內

行使，惟在任何情況下，有關期間不得遲於購股權授出日期後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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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續）
以股權結算之購股權計劃（續）

根據購股權計劃，任何一名參與者在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內因行使獲授購股權而發行或將發行之股份總數

最高配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1%。進一步授出超逾1%限額之購股權，須經股東於股東大

會批准，而該名參與者及其聯繫人不得就此投票。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起計10年期間

內有效。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概無購股權已獲授出、行使或註銷及所有未行使購股權已

失效。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參與人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

期內授出╱

行使╱失效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結餘

僱員及其他人士合計 20/7/2011 20/7/2011–

19/7/2014

2.317 639,100 (639,100) –

18/8/2011 18/8/2011–

17/8/2014

1.938 1,045,800 (1,045,800) –

 

總計 1,684,900 (1,684,900) – 

加權平均行使價（港元） 2.08 – – 

19.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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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未來應付之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3,375 5,337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413 2,153

五年後 699 720  

4,487 8,210  

21. 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董事酬金 912 567  

22. 比較數據
若干比較數據已重新分類以與本期間所呈列者一致。有關變動包括先前歸類於銷售成本之分包費用重新

分類為行政開支，以及先前歸類於行政開支與綠色技術顧問費分部相關之若干直接成本重新分類為銷售

成本。會計項目之新分類被視作為本集團之事務提供更適合的呈報方式。

23. 批准中期財務報表
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獲董事會通過並授權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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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目前從事中國及海外綠色市場（包括環保市場、農業市場、有機市場及綠色技術市場）技

術與解決方案的研發及應用、生產、銷售及買賣相關產品、材料、系統及服務等綠色業務。本

集團不斷為公司發展探尋新商機以及致力發展可持續及可行的綠色業務，造福人類及保護環境。

大部分發達國家的經濟仍疲弱。全球金融市場劇烈動蕩將為中國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蒙上陰

影。由於全球氣候變化，過去幾年全球及中國接連不斷地發生規模及破壞力空前的自然災害，

而未來對於業務活動的天氣將變幻莫測。金融市場動蕩，加上規模及破壞力巨大的自然災害不

斷增加，本集團預期其業務活動將面臨極端不確定性及風險。

由於出口商受到全球需求下降衝擊，加上中國政府實施緊縮貸款及削減投資的經濟策略，中國

的經濟增長自二零一零年以來已穩步回落。二零一四年，中國的經濟增幅為7.5%，但與二零

一三年的7.7%比較，則有所下降。在中國發生的自然災害數目亦大幅增加，地震次數較預期頻

密。

具體而言，本集團在石河子市經營的種植園約為30,000 畝（中國畝）。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

年，新疆南部及北部地區曾發生多次暴雨、水災、塌方、地震及其他自然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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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日益惡化的經濟狀況及不穩定的自然因素所影響，預期種植園的業務活動將面臨極端不明朗

因素及風險，故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繼續採取其保護性業務措施。

保護性業務措施包括對企業客戶及種植材料貿易收緊信貸控制及定價措施、轉讓新種植活動的

經營權及保護現有生物資產。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減少47%至2,700,000港元（二零一三

年：5,142,000港元）及錄得毛利9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2,98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虧損為11,007,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虧損18,388,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1.17港仙（二零一三年：5.04

港仙）。生物資產公允值變動收益為12,926,000港元（二零一三年：218,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融資成本減至約3,000港元（二零一三年：3,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經營業務產生的行政開支減少至約19,862,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21,166,000港元），包括的主要項目有無形資產攤銷約2,647,000港元、薪金及董事酬

金約2,037,000港元、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費用約2,653,000港元、法律及專業費用及諮詢費約

2,060,000港元、林木種植維護費約6,750,000港元及其他3,715,000港元。所得稅開支為2,696,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所得稅開支584,000港元）。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錄得102,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匯兌虧損173,000港元）。

種植材料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種植材料之貿易業務並無錄得營業額（二零一三年：

約53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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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產品
考慮到全球及中國種類及規模空前的自然災害引起的風險及不確定性，本集團將其約10,000中

國畝未種植土地的原草本作物種植計劃縮減為約1,450中國畝土地用作種植有機草本作物枸杞

子。經修訂的種植計劃降低了對極易受自然災害影響的新種植樹苗造成不利影響的風險及不確

定因素，並利用更多資源保護本集團種植園丁區上的現有楊樹資產，以抵禦自然災害。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任何銷售種植產品的營業額（二零一三年︰

無）。

綠色技術
綠色技術分部包括綠色及環保產品、技術、服務及相關可持續發展產品的研發、立項、應用及

銷售。綠色技術分部期內錄得約33%的較高毛利率，為本集團的營業額及溢利的主要來源。截

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科技收入錄得約2,7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4,612,000

港元），為本集團主要收益來源。

放債業務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本集團取得放債人牌照。董事認為這將對本公司有利，可發掘放

債業務的新機遇，擴闊其收入來源及拓展業務營運，藉此為本公司及股東帶來利潤及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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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中國擁有約13億人口，佔全球人口的22%，但中國的可耕種土地僅18.26億中國畝，佔全球可耕

種土地總面積的7%。中國政府繼續將「三農問題」置於重中之重的戰略。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內制訂下一個經濟發展階段（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的發展計劃，重申農

業現代化，提出加速建設現代農村。環保方面，過去五年能源消耗年均增長率約為10%。中國

政府將繼續致力發展節能低碳經濟以改善環境。「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計劃」的目

標是在二零一五年前將能耗較二零一零年降低16%。

鑒於中國的優惠政策對上述業務有所優惠，本集團將繼續把握政府扶持政策及綠色市場崛起帶

來的綠色業務機遇。但大部分發達國家的經濟疲弱，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

將繼續為中國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蒙上陰影。此外，全球氣候變化對全球及中國造成的自然災

害的規模、強度、頻率及相關經濟損失將繼續成為本集團經營活動的極端不明朗因素及風險。

為股東帶來最大的回報，本集團將憑藉其技術競爭力、前沿市場經驗、前瞻性商業策略及全國

業務網絡，不斷探索新投資機會，將其業務領域多元化，力求較高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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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經濟及營商環境日漸具挑戰性，本集團管理層持續不時檢討其現有業務，致力改善本集團

之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本集團之業務策略為積極尋求潛在投資機會，以提升本公司股東價

值。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不時尋求合適投資機會，將其現有業務組合多元化拓展至具有增

長潛力之新業務範圍及擴闊其收入來源，對本集團有利。

股本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包括942,854,508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

普通股，（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942,854,508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普通股）。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列值）約為

96,523,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64,157,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約為120,016,000港元及流動負債約為15,746,000港元。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

值（即其流動資產減其流動負債）約為104,27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62,997,000港

元）。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資本承擔。

匯率波動風險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經營大部分業務。

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外匯波動風險。一般而言，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收益支付在中國的營運開

支，並不採用任何金融工具進行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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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的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資產已作出抵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無）。

集資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集資作為本集團資本。

或然負債
自本集團刊發其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最近期年報以來，本集團或然負債並無任

何重大變動。

主要收購或出售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進行主要收購或出售。

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共聘用約24名僱員。本集團實行薪酬政

策、花紅及購股權計劃，確保在本集團的整體薪酬策略架構內，僱員的薪酬水平按工作表現釐

定。

買賣及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惟以下事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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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第A.2.1至A.2.9條守則條文規定，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所區分，且不

應由同一人士擔任。該等條文亦規定（除其他方面之外）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能及責任。

期內，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懸空。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楊智恒先生獲委任為

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故此楊智恒先生之後承擔該兩項職務。董事認為由同一人士承

擔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能為本集團提供強勁而貫徹的領導，使本集團能更有效地規劃及執行

長期業務策略，確保有效監察管理。董事亦認為就本公司的情況而言，現有架構屬恰當。董事

會一直不時檢視其現行董事會架構。

企業管治守則第A.2.7條守則條文規定，董事會主席應至少每年與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

事）舉行一次沒有執行董事出席的會議。由於董事會主席一職懸空，董事會主席與獨立非執行董

事未能於本期間舉行一次沒有執行董事出席的會議。

企業管治守則第E.1.2條守則條文規定，董事會主席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由於董事會主席一職

懸空，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執行董事梁廣才先生獲選擔任股東

週年大會主席。

企業管治守則第F.1.3條守則條文規定，公司秘書須向董事會主席及╱或行政總裁報告。期內，

由於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職位懸空，公司秘書已向執行董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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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

全體董事確認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成立審核委員會，以審閱及監控本集團的財務匯報程序及內部

控制，並根據上市規則訂明書面權責範圍。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業績。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現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王子敬先生（主席）、黃貴生先生及香志恒先生組成。

承董事會命

中國環境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楊智恒

主席兼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楊智恒先生、梁廣才先生、黃保強先生、鍾

少樺先生及陳宇揚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貴生先生、王子敬先生及香志恒先生。


